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三） 

 

本协议各方于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在中国济南共同签署： 

甲方：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利股份”）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天辰大街 2238号胜利工程园 

法定代表人：王鹏 

乙方：闫长勇，男，身份证号：372525197301313038，现住址：山东省东阿

县光明街 63号。 

丙方：刘宾，男，身份证号：372525197206173014，现住址：山东省东阿县

阿胶街 96号。 

丁方：孙长峰，男，身份证号：37252519801022307X，现住址：山东省东阿

县光明街 63号。 

本协议中，以上各签署方以下单独称为“一方”合称为“各方”；乙方为本

协议所指单一“补偿义务人”, 即乙方在乙、丙、丁三方需要进行业绩补偿和资

产减值补偿时全部由乙方进行补偿。 

鉴于： 

1、本协议各方同意甲方通过向乙方、丙方、丁方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如下

资产：闫长勇持有东阿县东泰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泰燃气”）81.37%

的股权、刘宾持有东泰燃气 9.33%的股权、孙长峰持有东泰燃气 9.30%的股权 (以

下称“本次交易”)，且本协议各方已就本次交易事项签署《山东胜利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三）》。 



 

2、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

企华”）已出具了中企华评报字【2014】第 3116号的《评估报告书》。该《评

估报告书》分别采取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对标的公司于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股东

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最终本次交易标的股权的交易价格以收益法的评估结果

为参考依据确定。 

3、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盈利预测补偿的相关规定，资产评估机构采取收益

法作为定价参考依据并对拟购买资产进行评估的，上市公司应在重组后 3年内

的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相关资产的实际盈利数与评估报告中利润预测数的差异

情况，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交易对方应当与上市公司就

相关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情况签订明确可行的补偿协议。 

为此，协议各方经过友好协商，就本次交易达成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如下，

以资共同遵守： 

第一条定义 

在本协议中，除非文中另有规定，使用的简称的含义均与《山东胜利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三）》 (以下简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三）》”)使用的简称的含义一致。 

本协议下的净利润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第二条利润补偿期间 

各方同意，利润补偿期间系指 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 

第三条承诺净利润数 

1、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书》，标的公司于 2014年度至 2016年

度预测净利润数分别为 1,822.31万元、2,392.90 万元、2,710.14万元，乙方、

丙方、丁方承诺，标的公司于 2014年度至 2016年度的承诺净利润数分别为   

1,822.31万元、2,392.90万元、2,710.14 万元。 

第四条实现净利润数的确定 



 

各方同意，甲方应在利润补偿期间内每年会计年度结束时，聘请具证券业务

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进行年度审计以确定当年的实现净利润数；同

时，由该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在利润补偿期间当年的实现净利润数与同期承

诺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进行单独披露，并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第五条业绩承诺补偿、资产减值股份补偿及实施 

1、业绩承诺补偿的方式分为业绩承诺现金补偿和业绩承诺股份补偿，两种

方式是双重赔偿，同时实施、不分先后，互不替代。 

2、各方确认：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标的公司在利润补偿期间内任何一年

度的实现净利润数应不低于本协议第三款规定的同期承诺净利润数，否则乙方应

按照本协议本条款的规定对甲方同时予以现金补偿和股份补偿。 

3、业绩承诺现金补偿 

若标的公司在利润补偿期间内任何一年度的实现净利润数低于同期承诺净

利润数，差额部分由乙方以现金方式对甲方予以补偿。乙方应在标的公司年度审

计报告出具后 10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将上述差额部分支付给甲方。 

4、业绩承诺股份补偿 

（1）业绩承诺股份补偿数量的计算公式 

每年补偿的股份数量为：（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

累积实际净利润数）×认购股份总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已

补偿股份数量。 

补偿股份数量不超过认购股份的总量。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在各年计算的

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时，按 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2）业绩承诺股份补偿的方式 

补偿义务人首先以其所持甲方股份进行补偿，股份不足补偿部分则在补偿上

限内以现金进行补偿，即现金补偿系在补偿义务人可以补偿给甲方的股份数量不



 

足其应当补偿给甲方的股份数量时发生；补偿义务人可以补偿给甲方的股份数量

大于或等于其应当补偿给甲方的股份数量时，现金补偿的金额为零。 

补偿义务人应补偿的现金金额=不足补偿的股份数量×胜利股份向补偿义务

人发行股份的价格。 

5、资产减值股份补偿 

标的公司在利润补偿期间届满时甲方将聘请各方书面认可的具有证券业务

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进行减值测试，并在标的公司利润补偿期间最后

一年专项审计报告出具日后 30个工作日内出具减值测试报告。 

在补偿期限届满时，胜利股份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如期末减值额/标

的资产作价>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认购股份总数，则补偿义务人将另行补

偿股份，补偿义务人需补偿的股份数量=标的公司期末减值额÷胜利股份向补偿

义务人发行股份的价格－已补偿股份总数。 

依据上述计算公式计算的结果为负数或为零时，按零取值，即无需再额外补

偿，已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前述减值额为标的资产作价减去期末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并扣除补偿期限内

标的资产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6.股份补偿的上限 

业绩承诺股份补偿和资产减值股份补偿统称为“股份补偿”，乙方、丙方、

丁方各方利润补偿的上限为乙方、丙方、丁方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胜利股份的股

份总额。但若乙方获得的股份有减持行为，而未减持的股份数量不足业绩承诺未

达标和资产减值所要求的补偿数量，乙方以其未减持的股份补偿后，需以其减持

所得总金额为上限，以现金方式另行补偿给甲方。 

7、股份补偿的实施 

（1）甲方在合格审计机构出具关于标的公司每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的

专项审核意见及减值测试报告(如触发减值测试条款)出具后 10个工作日内，完



 

成计算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和应补偿的现金金额，并将专项审核意见及应补偿的股

份数量和应补偿的现金金额书面通知补偿义务人。 

（2）补偿义务人应在收到甲方的上述书面通知 5个工作日内，将其所持甲方股

份的权利状况（包括但不限于股份锁定、股权质押、司法冻结等情形）及最终可

以补偿给甲方的股份数量和股份不足补偿部分的现金金额书面回复给甲方。 

（3）甲方在收到补偿义务人的上述书面回复后，应在 3个工作日内最终确定补

偿义务人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及现金金额，并在 30日内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

议相关事宜。甲方就补偿义务人补偿的股份，首先采用股份回购注销方案，如股

份回购注销事宜因未获得甲方股东大会通过等原因无法实施的，甲方可以要求补

偿义务人将应补偿的股份赠送给其他股东，具体如下： 

A、若甲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注销方案的，则甲方以 1 元的总价回

购并注销补偿义务人当年补偿的股份，并于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 5个工作日内将

股份回购数量及应补偿的现金金额书面通知补偿义务人。补偿义务人应在收到通

知的 5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发出将其当年

需补偿的股份过户至甲方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的指令，并将应补偿的现金支付

至甲方的指定账户。 

B、若上述股份回购注销事宜因未获得甲方股东大会通过等原因无法实施，

则甲方将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 5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补偿义务人实施股份赠

送方案及应补偿的现金金额。补偿义务人应在接到该通知的 5个工作日内将应补

偿的现金支付至甲方的指定账户，并于 30日内尽快取得所需批准，在符合相关

证券监管法规、规则和监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将相关股份赠送给甲方上述股东

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除补偿义务人之外的其他股东，除补偿义务人之外的

其他股东按照其持有的甲方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甲方扣除补偿义务人持有的

股份数后总股本的比例获赠股份。 

C、自补偿义务人将其可以补偿给甲方的股份数量及现金金额书面回复甲方

后，至补偿义务人将所持甲方股份过户至甲方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或甲方除补

偿义务人之外的其他股东的账户期间，若补偿义务人所持甲方股份发生变动(包

括但不限于转让、赠送、质押、司法冻结、司法拍卖等情形)导致影响可以实际



 

补偿给甲方的股份数量的，补偿义务人应及时书面通知甲方，以便甲方及时调整

补偿的具体方案。 

8、股份补偿的调整 

(1)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补偿实施日，若胜利股份实施现金分红的，则当

期应补偿股份在上述期间累计获得的分红收益，应随补偿股份赠送给胜利股份。 

(2)若补偿义务人持有的胜利股份股份数量因发生转增股本、送红股、增发

新股或配股等除权行为导致调整变化，则补偿义务人实际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和累

计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上限将根据实际情况相应调整。 

第六条其他 

本协议系《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自《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三）》生效的同时生效，本协议未作约定的事项均以《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三）》的内容为准。 

本协议正本一式八份，协议各方各执一份，其余用于报审批机构审批备案，

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三）》的签字页） 

 

甲方：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乙方：闫长勇（签字）： 

 

 

丙方：刘宾（签字）： 

 

 

丁方：孙长峰（签字）： 

 

 

 

 

 




